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扶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二批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组建土地流转服务股份合作社，农户以需要流转的土地经营权向合作社入股，实现农民变股东；通过经营权互换，实现土地经营权的集中和连片；通过土地整治实现农业生产设施的提升；通过再流转土地经营权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地”，“土地荒芜”和农户经营分散零碎的问题，实现农民财产性收益，减少农民经营成本。

组建劳务服务股份合作社搭建起在家农村劳动力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工平台，为在家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解决新型经营主体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增加劳动力收入。

扶持产业类合作社，打造我区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一村一品”产业。

二、资金总额及扶持办法

项目资金总额155万元。土地流转服务股份合作社、劳务服务股份合作社和村联合社举办的“一村一品”专业合作社实行以奖代补。土地流转服务股份合作社完成建设任务的，每个奖补5万元；劳务服务股份合作社完成建设任务的，每个奖补10万元；村联合社举办的“一村一品”专业合作社完成建设任务的，每个奖补10万元。区级以上示范社实行投资补助，每个合作社补助10万元，自筹资金不少于项目总投资的25%。
三、申报主体及条件

（一）土地流转服务股份合作社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村联合社举办的，已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成立的或村联合社拟成立的土地流转服务股份合作社。已登记成立的，以合作社名义申报；拟成立的，以村联合社名义申报。

（二）劳务服务股份合作社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村联合社举办的，已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成立的或村联合社拟成立的劳务服务股份合作社。已登记成立的，以合作社名义申报；拟成立的，以村联合社名义申报。

（三）产业类合作社

1.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村联合社举办的，已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一村一品”产业类合作社；已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区级以上示范社的产业类合作社。
2.合作社经营主要产业为我区特色产业或主导产业或“一村一品”产业，产业经营规模在500亩以上。

3.经营主要产业的农户、专业大户及家庭农场等合作社成员在10名以上。

4.组织机构健全。

5.开展了会计核算。
6.区级以上示范社为成员统一供应物资金额在10万元以上、开展技术服务，合作社收购成员农产品自销收入在10万元以上等。

（四）限制申报条件

为提高财政补助农业产业项目实施进度，及时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在申报截止日前未完成2021年度以前财政补助项目的合作社不能申报本项目；2021年度已承担1个涉农产业发展项目的合作社可继续申报此项目（同一业主单位同年度最多可申报2个涉农产业发展项目）；同一业主的同一建设内容不得重复申报。

具有下述情形的合作社不得申报项目：近三年内受到行政处罚；拖欠农民工工资；拖欠农民土地租金；3年内享受过扶持示范合作社发展项目的区级以上示范社；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建设任务

（一）土地流转服务股份合作社

1.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1000亩以上，农户完成入社申请和审批手续，并完成入股土地流转面积500亩以上。

2.入股土地经营权通过互换实现土地集中连片。

3.在下达建设任务后到验收前，未流转出去的入股土地经营权通过长寿区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服务中心发布土地流转信息。

4.已流转土地经营权农户也可申请入社，在验收前完成与受让方的合同变更签订。

5.健全组织机构。建立成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组织机构。

6.合作社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开展会计核算。
7.合作社建立入社土地经营权经营办法、合作社收益分配办法、成员大会或代表大会议事程序、理事会议事程序和监事会监督程序、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审批制度、会议及工作人员误工补贴办法等。

以上建设任务，在项目验收时，必须完成，并编入《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中的项目内容。

（二）劳务服务股份合作社
1.在验收时，入社劳动力人数在30人以上（有劳动能力的人自愿入社人员，不只限于60岁以下的人员），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完成入社申请和审批手续。

2.建设任务下达至验收时，经营收入在50万元以上。

3.购买了成员劳动人身意外险。

4.健全组织机构。建立成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组织机构。

5.合作社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开展会计核算。
6.合作社建立劳动力用工办法、合作社收益分配办法、成员大会或代表大会议事程序、理事会议事程序和监事会监督程序、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审批制度、会议及工作人员误工补贴办法等。

以上建设任务，在项目验收时，必须完成，并编入《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中的项目内容。

（三）村联合社举办的“一村一品”产业类合作社

建设任务下达至验收时，为成员统一提供物资供应10万元以上，开展了技术服务，合作社收购成员农产品自销收入在10万元以上。

（四）区级以上示范合作社

按照项目资金使用方向建设项目。

五、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资金监督

土地流转服务股份合作社

1.奖补资金为财政投入村联合社举办的土地流转服务股份合作社的资本金。

2.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关的会议费、 办公经费、制度建设和办公设施设备购置等。

3.每年村联合社监事会对合作社资金收支情况进行监督。

4.区农业农村委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直到用完为止。
   （二）劳务服务股份合作社
1.奖补资金为财政投入村联合社举办劳务服务股份合作社的资本金。

2.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购买劳动工具、直接用于服务有关运输车辆和劳动人员意外保险等。

3.每年村联合社监事会对合作社资金收支情况进行监督。

4.区农业农村委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直到用完为止。

（三）村联合社举办的“一村一品”产业类合作社

1.奖补资金为财政投入村联合社举办“一村一品”产业类合作社的资本金。

2.资金使用范围：主要用于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开展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突出农产品初加工、产品包装、仓储物流设施建设运营、市场营销等关键环节，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业务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聘任农民合作社辅导员为合作社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指导、信息统计、项目监管、年报公示等辅导服务工作。

3.每年村联合社监事会对合作社资金收支情况进行监督。

4.区农业农村委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直到用完为止。
    （四）区级以上示范社

资金建设内容：主要用于发展绿色生态农业，能繁母猪引进，开展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突出农产品初加工、产品包装、仓储物流设施建设运营、市场营销等关键环节，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业务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要将财政补助资金形成的资产量化到合作社成员。鼓励聘任农民合作社辅导员为合作社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指导、信息统计、项目监管、年报公示等辅导服务工作。

六、项目申报要求

（一）街镇指导有积极性的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申报土地流转服务股份合作社项目，每个街镇至少申报1个。

（二）街镇指导有积极性的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申报劳务服务股份合作社项目。
（三）街镇指导有积极性并符合条件的村联合社举办的“一村一品”产业类合作社申报。

（四）街镇组织符合条件的区级以上示范社申报。

七、申报材料

（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申报的材料

1.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

2.《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

3.项目实施方案；

4.合作社理事会专题研究项目申报会议记录复印件、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通过项目实施方案的决议；

5.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
6.产业类合作社还需提供：成员产业经营规模花名册、街镇出具的无禁止申报条件的证明材料、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前的图片资料；

7.区级以上示范社还需提供：示范社证明文件、理事会和监事会名单，6月份资产负债表，为成员统一供应物资、开展技术服务和产品销售服务等证明材料。
（二）以村联合社名义申报的材料

1.村联合社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2.村联合社理事会专题研究项目申报会议记录复印件、村党组织审查意见、成员代表大会通过项目实施方案的决议；

3.项目实施方案。

八、项目确定程序

1.项目评审。区农业农村委牵头，组织区农业农村委、区供销社等有关单位和部门5人以上单数人员组成评审组，对街镇推荐申报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审，评审出承担项目的合作社。

2.项目实施方案优化。区农业农村委负责组织对评审出承担项目的合作社，按评审组的意见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优化。

3.项目公示。承担项目的合作社及项目建设任务将在重庆市长寿区政府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项目涉及的街镇和村同步进行公示，充分接受社会监督。

4.下达建设任务。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和区供销社联合下达项目建设任务。

九、项目实施时间及验收

项目要求在2022年8月份前完成。项目完成后，合作社申请街镇初验，通过初验后，合作社申请区级验收。

十、资金拨付

项目实施先建后补，完成建设任务，经验收合格后，区农业农村委依据验收资料将资金划到农民专业合作社账户上。逾期未完成建设任务或未完成绩效目标的，收回项目及资金。

十一、其他要求

1.纸质材料实行双面打印，一式三套，同时将项目实施方案电子档发送至邮箱：229851391@qq.com。

2.报送时间及地点。报送截止时间2021年8月30日17:00；地址：区农业农村委B栋三楼区农村经营管理站。

联系人：王仁进（区农业农村委），联系电话：40407002；

联系人：李平（区供销社），联系电话：40408045。

附件：1.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模版）

      2.成员产业经营规模花名册
附件1
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农民合作社第二批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项目主管部门：重庆市长寿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填制日期：2021年  月    日

一、项目单位情况及经营情况

二、项目任务计划

（一）承担项目原由

（二）建设地点及规模

（三）项目内容（分项具体说明，既要有定性表述，又要有定量数据）

（四）建设进度

（五）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六）项目绩效目标（含项目带动能力，直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七）其它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二）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三）申请市级以上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要具体说明财政资金使用支持环节、补助标准和额度等）

（四）其它

四、组织保障措施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二）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

（三）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四）申报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项目主要人员任务分工和申报推荐意见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项目单位

意　　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申报街镇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2
	**合作社成员经营产业规模花名册

	姓名
	土地所在地
	经营品种名称
	规模
	联系电话
	成员性质
	备注

	
	
	
	
	
	
	

	
	
	
	
	
	
	

	
	
	
	
	
	
	

	
	
	
	
	
	
	

	
	
	
	
	
	
	

	
	
	
	
	
	
	

	
	
	
	
	
	
	

	
	
	
	
	
	
	

	
	
	
	
	
	
	

	
	
	
	
	
	
	

	
	
	
	
	
	
	

	
	
	
	
	
	
	

	
	
	
	
	
	
	

	
	
	
	
	
	
	

	
	
	
	
	
	
	

	
	
	
	
	
	
	

	
	
	
	
	
	
	

	
	
	
	
	
	
	

	
	
	
	
	
	
	

	
	
	
	
	
	
	

	注成员性质：企业、家庭农场和农户。




